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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体系对国家发展的悖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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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央集权制度，而实行法治却要求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又

会使中国陷入四五分裂的乱局，所以中国法律体系必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

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增加行政支出和提

高税收收入，导致中国法律体系走向“严刑重税”。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严刑

重税”必然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使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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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determines that the country can only adopt a
centralized system.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n turn, could lead China into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turmoil.
As a result, China’s legal system must continuously reinforce centralization. The defining charac-
teristic of a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at most state power is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aces the challeng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necessitating in-
creased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s and higher tax revenues, ultimately pushing China’s legal system
toward“harsh penalties and heavy taxation.”National development is fundamentally reflect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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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yet“harsh penalties and heavy taxation”inevitably lead to a survival-
of-the-fittest scenario where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trapp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vicio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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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没有选择法家的治国方略。以商鞅变法为例，战国时期商鞅（约公元前 390年—前
338 年）在秦国进行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变法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综合国力，
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商鞅变法的弊端也被后世广泛批评，商鞅本人在公元前

338年被车裂而死，并在死前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而秦国在公元前 221年统一
全国，却在公元前 207年因农民起义迅速土崩瓦解。

但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已实行法治。以美国为例，国家权力少部分集中于

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权力又划分为三个部分，而不是由一个人或机构掌握，各个部门之间相互

制约、平衡，保证了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就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的生命活力来自企业家精神，企

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又是创新，三权分立制度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使政府决策更加

公正和平衡，这非常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使美国引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这也是美国

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如何建立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呢？本文站在法律之上而不是法律之中，分析中国法

律体系对国家发展的悖论，督促政府各部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建立支持高

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

一、中国法律体系容易走向“严刑重税”

（一）是否加强中央集权的悖论

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

力，能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统一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有效管理国家事务，避

免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干扰和破坏，保证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全国完全统一下又会

形成大规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能够创造巨额财富，在农业经济时代，世界范围内科技水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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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进步，但中国却在文化、艺术、医学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中央集权制度能

使国家繁荣富强。

但是，实行法治却要求法律体系分权制衡。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

享有宪法明确列举的授予权力，比如货币发行权、对外宣战权等等，也有一些权力是联邦政府和

州政府共同享有，比如征税权，未列举的保留权力归各州所有，而各州高度自治。美国宪法将联

邦政府的权力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体现制约与平衡原则，法律需要国会通过，但总

统有否决权；即使总统通过了，最高法院也可以指出里面的某个法律违反了宪法的某个基本原

则；没有另一方的认可，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以完全做主。三权分立制度为国家稳定和民主政治

提供了坚实基础，确保了政府的制衡和公正，使美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相对的政治稳

定性。

中国却不能照搬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起以美国总统制
为模式的、不完全的三权分立制度，先后实行过总统制、五院制、责任内阁制等各种政体，国家

却没有走向繁荣富强，反而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积贫积弱，最终日本乘虚

而入，开启妄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央集权”制度使

中国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富强，在历史运作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更

容易整合，广大民众的“大一统”观念也坚不可摧，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合力解决这些问题，使国

家可以长久保持统一，所以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能够绵延不绝。

中国法律体系必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商鞅变法采取很多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层面，全

面推行郡县制，设立郡县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管理，中央政令可以直达地方，不再由各级贵

族传达，使地方权力开始向中央全面集中；经济层面，“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下的土地

国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制，承认百姓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百姓从贵族的土地上得到解脱，由中央

对百姓实行直接经济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称始皇帝，将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大权

集中于自己手中，大小政事皆由皇帝裁定，同时制定“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

策措施，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律令》，这种制度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

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会使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失去平衡。中华文明演化出一套适合中央

集权的文化传统：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各自为战则无法进行社会分工，整个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

会大打折扣，甚至子孙后代也必须保持合作，愚公移山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个人可以牺牲生

命，个人发展依赖群体发展，中国人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国人的传统生

命观；个人能够舍弃财产，土地只能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即使个人放弃土地，家庭或国家

的土地数量也不会减少，所以中国人没有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国家权力来自个人权利

的委托和转让，即分散的个人权利转化为集中的国家权力，而中央集权制度又使国家权力大部分

集中于中央政府，所以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

总而言之，中国法律体系面临是否加强中央集权的悖论。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

央集权制度，而实行法治却要求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又会使中国陷入四五分裂的乱局，广大民众

再次重复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绝的苦难，所以中国法律体系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

又会使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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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过于强势会使政府和民众陷入囚徒困境。1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显而易见有

四种解决方案（如表 1）：最优解是“政府宽刑轻税，民众遵纪守法”，这将使政府和民众呈现双
赢局面；最坏解则是“政府严刑重税，民众违纪违法”，这将使政府和民众陷入严重对立；其余

两解是“政府宽刑轻税，民众违纪违法”和“政府严刑重税，民众遵纪守法”，显然都无法长期

维持，最终必然是走向最优解或最坏解。但是，中国法律体系只能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会导致国

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政府与民众之间能够长期维持最优解吗？

表 1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 

民众/政府 政府“宽刑轻税” 政府“严刑重税” 

民众“遵纪守法” 合作，合作 合作，背叛 

民众“违纪违法” 背叛，合作 背板，背叛 

。 

表 2  代表型食品企业受增值税的影响（2023 年） 

企业名称 农夫山泉 中国飞鹤 海天味业 伊利股份 三全食品 

营业收入 426.67 亿元 195.32 亿元 254.59 亿元 1261.79 亿元 70.56 亿元 

营业成本 172.60 亿元 68.69 亿元 160.29 亿元 847.89 亿元 52.33 亿元 

毛利 254.07 亿元 126.63 亿元 94.30 亿元 413.90 亿元 18.23 亿元 

毛利率 59.55% 64.83% 37.04% 32.80% 25.84% 

研发费用 —— —— 7.15 亿元 8.50 亿元 0.328950 亿元 

研发费用/收入 —— —— 2.81% 0.67% 0.47% 

营业利润 156.97 亿元 49.11 亿元 67.45 亿元 118.73 亿元 9.51 亿元 

营业利润率 36.79% 25.14% 26.49% 9.41% 13.48% 

增值税额估算 33.03 亿元 16.46 亿元 12.26 亿元 53.81 亿元 2.37 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7.74% 8.43% 4.82% 4.26% 3.36% 

占研发费用比例 —— —— 171.47% 633.06% 720.47% 

占营业利润比例 21.04% 33.51% 18.18% 45.32% 24.92% 

数据来源：2023 年公司年报（增值税率按 13%计算） 

表 3  中国工业型*食品企业的统计情况 单位：个 

年份 企业类型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农副食品

加工业 

规模以上 24289 23128 21881 21346 23338 24661 26011 

大中型 1683 1811 1820 1902 2042 2586 2849 

食品制造

业 

规模以上 9489 8874 8267 8043 8609 8862 9043 

大中型 1261 1318 1305 1310 1364 1567 161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 2011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

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面临信息不对称

问题。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超大国家，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差距非常大，中央

政府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收集的信息是否真实，作为超大国家的中央政府，要面对

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依赖于及时收集真实信息，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很难收集到真实信

息；二是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中央政府有强烈意愿收集到真实信息，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民众面

对的问题，而收集信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很

高。2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机构和管理队伍，这导致政府的

行政支出不断上升，而政府的收入来源是家庭或企业缴纳的税收，支出上升只能增加税种、提高

税率或加大征税力度。

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很难受到制约，使官僚集团以权力为媒介直接或间接占有大量资本、土

地的收益权，形成官僚资产阶层，享受超高水平的生活，而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权力。由于退休

制、任期制以及轮换制等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占有权非常不稳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激烈

的竞争，表现为权力斗争，而且是权力带来的收益越大，斗争也就越激烈。权力还会像资本寻求

持续增殖一样，不断扩张使用边界，导致官僚资产阶层占有和消耗的财富总量越来越多，而人民

却越来越缺少财富进行生产生活以及养育后代。当社会发展要求用制度束缚权力，以至于给官僚

集团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利益时，他们宁可政权颠覆、国破家亡也绝不放弃自身利益。

广大民众让渡大部分个人权利给国家才形成中央集权制度，而广大民众同样面临信息不对

称问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宗教信仰、家庭条件以及个人需求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

法律体系由众多法律法规构成，广大民众也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了解法律法规的内

1囚徒困境是 1950年先经由美国兰德公司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
提出假设理论，后由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命名的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博弈双方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和
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往往选择对对方不利的选择，导致利益最小化。

2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有很大差异，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
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20世纪 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G.Akerlof）、
斯彭斯（M.Spence）、斯蒂格利茨（J.E.Stigjiz）对此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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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法律法规通常内容庞杂、条款众多，充分掌握法律知识需要长期学习和专业训练，即使专业

人士也很难充分了解全部法律法规的内容，普通民众更不可能做到充分了解；二是遵纪守法支付

的成本，守法民众为符合法律要求通常必须支付相应的合规成本，大部分违法民众则需要支付

相应的违法成本，法律法规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遵纪守法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法律体系越复

杂，广大民众越难以了解法律法规内容，为合法合规支付的成本会越高，这会导致民众违法的概

率不断上升。

贫富差距拉大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摆脱的经济规律，即很多民众的收入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相

对下降，所以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很多民众被迫触犯法律。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主要生产资

料，但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同时中小地主、普通农民则丧失越来越多的

土地，富有个体可以利用其土地来获取更多资源和机会，贫困个体可能因缺乏土地而更加难以脱

离贫困，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主要生产资料，而社会财富总是

向资本拥有者集中，资本又逐渐向少数大资本集中，这会导致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的经济状

况很难改善，上层阶级更容易维持其地位，底层阶级很难脱离贫困，使得社会各个群体出现阶级

固化现象。

由此可见，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很容易走向最坏解。中国法律体系在制定过程中只能

加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则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以至于权力很难受到

制约，而中央政府还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增加行政支出和提高税收收入，导致民众违法

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政府最终很可能实行“严刑重税”。

二、“严刑重税”必然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一）税负过重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1970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指出，由于买卖

双方对商品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称，买方很难区别市场上的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为了避免风

险损失，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而且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为了抵消信息

不对称，治理柠檬市场需要同时完善市场机制（自发秩序）和加强政府监管（强制秩序），既需

要通过培育信用市场使卖方放弃质量投机，又需要政府建立质量监管机制来消除卖方信息优势。
[2] 企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市场上出售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而企业长期的竞争力来源于诚

信经营和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国民财富总量为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为保持长期

竞争力：一是诚信经营，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合法合规，不能以欺骗、作假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侵

犯消费者权益，不能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否则企业很容易因违法而破产倒闭；二是科技创

新，摩尔定律很好地展现了现代经济科技进步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而

且企业不持续投资科技创新很快就会退出市场。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是政府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征收重税，或增加企业营业成本，或降低企

业营业利润，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以食品企业为例，增值税是中国的主要税种，只能在企业成

本或利润之间分摊，我们选取 5家各个行业的代表型食品企业，评估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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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3：一是增加企业成本，将增值税估算数额除以营业收入，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增值税全部分摊

在企业营业成本，则最低减少企业收入 3.36%（三全食品），最高减少企业收入 8.43%（中国飞
鹤）；二是降低企业利润，将增值税估算数额除以营业利润，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增值税全部分摊

在企业营业利润，则最少降低企业营业利润 18.18%（海天味业），最高降低企业营业利润 45.32%
（伊利股份）。

表 1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 

民众/政府 政府“宽刑轻税” 政府“严刑重税” 

民众“遵纪守法” 合作，合作 合作，背叛 

民众“违纪违法” 背叛，合作 背板，背叛 

。 

表 2  代表型食品企业受增值税的影响（2023 年） 

企业名称 农夫山泉 中国飞鹤 海天味业 伊利股份 三全食品 

营业收入 426.67 亿元 195.32 亿元 254.59 亿元 1261.79 亿元 70.56 亿元 

营业成本 172.60 亿元 68.69 亿元 160.29 亿元 847.89 亿元 52.33 亿元 

毛利 254.07 亿元 126.63 亿元 94.30 亿元 413.90 亿元 18.23 亿元 

毛利率 59.55% 64.83% 37.04% 32.80% 25.84% 

研发费用 —— —— 7.15 亿元 8.50 亿元 0.328950 亿元 

研发费用/收入 —— —— 2.81% 0.67% 0.47% 

营业利润 156.97 亿元 49.11 亿元 67.45 亿元 118.73 亿元 9.51 亿元 

营业利润率 36.79% 25.14% 26.49% 9.41% 13.48% 

增值税额估算 33.03 亿元 16.46 亿元 12.26 亿元 53.81 亿元 2.37 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7.74% 8.43% 4.82% 4.26% 3.36% 

占研发费用比例 —— —— 171.47% 633.06% 720.47% 

占营业利润比例 21.04% 33.51% 18.18% 45.32% 24.92% 

数据来源：2023 年公司年报（增值税率按 13%计算） 

表 3  中国工业型*食品企业的统计情况 单位：个 

年份 企业类型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农副食品

加工业 

规模以上 24289 23128 21881 21346 23338 24661 26011 

大中型 1683 1811 1820 1902 2042 2586 2849 

食品制造

业 

规模以上 9489 8874 8267 8043 8609 8862 9043 

大中型 1261 1318 1305 1310 1364 1567 161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 2011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

增值税还放大了食品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中国食品工业起步较晚，大多数食品的国家标准和

地方标准均低于发达国家，所以食品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一方面研发先进设

备，食品企业需要一系列先进设备确保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存和分销等环节安全高效地

进行，而中国却并未完全掌握这些设备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提高食品质量，提高食品质量越来

越依靠科技创新，食品企业急需发展快速检测、溯源体系、危害物识别以及全链条控制等方面的

先进技术。在 5家代表型企业中，海天味业的增值税占研发费用比例是最低的 171.47%，而农夫
山泉、中国飞鹤的增值税占研发费用比例是无限大（没有投入任何研发费用），所以增值税放大

了食品企业科技创新风险。[3]

部分食品企业难以做到诚信经营。有些向社会提供劣质产品，以三鹿事件为例，2008 年中
国发生因“三鹿”牌奶粉中添加了过量三聚氰胺而导致各地出现结石婴儿的食品安全事故，随后

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抽检，共查出 22 家企业 69 个批次涉及三聚
氰胺，包括伊利、蒙牛、雅士利等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中国乳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有些采取

3增值税率计算方式非常复杂，而营业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工资以及生产设备折旧等等，只有直接材料有进项
税抵扣，而且销项与进项的税率可能不一致，但是企业的税务报表不公开，所以我们只能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乘以统一税率来近似估算，所以企业实际缴纳增值税数额会大于估算数额。另外，2024年增值税共分为 13%、9%、
6%三档，食品初级产品是 9%，深加工是 13%，销售企业和深加工企业根据产品性质执行税率一致，本文分析的企
业大多数是食品深加工企业，所以税率按 13%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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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手段，以瑞幸咖啡为例，2017 年 10 月正式成立，2018 年 1 月实验性门店在北京试
营业，2019年 5月 17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2020年 2月 1日著名调查机构浑水公司发
布一份报告，直指瑞幸咖啡捏造公司财务和运营数据，2020年 4月 2日瑞幸咖啡发布公告承认
伪造总销售额 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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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税负过重造成食品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 *我们假设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是D，
即消费者愿意向优质食品支付的价格为P0，当只有生产成本时，食品企业的供给
曲线为S0，供需平衡点为Q0，增加税收成本时，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为S1，所以市
场的优质食品出现Q1-Q0的缺口。

食品企业很难合法合规经营和投资科技创新，所以依靠市场机制（自发秩序）几乎不可能避

免食品企业之间形成柠檬市场（如图 1:供给曲线左移）。食品企业的产品有好有坏，对于市场平
均价格来说，向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的食品企业自然要蒙受损失，向社会提供低质量产品的食品

企业却能获得额外收益。买方却只愿意向卖方支付平均价格，于是向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的食品

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使食品企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劣币驱逐良

币”的恶性循环，使优质食品被逐出市场，劣质食品则逐渐充斥市场，以至于中国出现部分向社

会提供劣质产品的食品企业。

总而言之，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国家经济资源是有限的，税负过重有利于

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却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导致部分食品

企业很难持续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甚至合法合规经营都很难生存，所以税负过重使中国出现部

分向社会提供劣质产品的食品企业。

（二）法律过严会加剧劣币驱逐良币

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监管企业，又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1937年，制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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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生产活动可以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但

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企业能够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即谈判、签约以及寻找价格的费用，使

这些交易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企业才能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

出现。罗纳德·科斯还认为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须到这一点，

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

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4]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支付多种成本，而严格的法律法规又增加了企业的营业成本。以

食品企业为例4，一是生产经营成本，食品企业按照现行法律制度向社会提供符合标准的优质食

品，必须加强生产过程的管理，采购更合格的原材料，开发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时投入大量研

发费用进行科技创新，这都会增加生产经营成本；二是违法违规成本，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总会发生一定数量的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食品超期、变质以及农药残留等，或者工作人员的个

别操作不规范行为，法律制度大幅提高处罚力度，会使食品企业付出更高的合规成本。因此，税

负过重增加食品企业的营业成本，法律过严继续增加食品企业的营业成本，食品企业之间的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只能更加恶化（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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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法律过严加剧食品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 *在图1基础上，继续增加法律
制度成本，供给曲线继续向左移动为S2，市场的优质食品增加Q2-Q1的缺口。

法律法规过于严格使食品企业不得不面临复杂的营商环境，一是政府监管人员可能权力寻

租，监管人员会以权力为筹码谋取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干涉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或市场竞争，

4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体系监管食品企业，主要包括《刑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食品安
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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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借处罚之名威胁、敲诈监管对象，或者为监管对象提供特殊保护以换取经济回报；二是职业

打假人员可能敲诈勒索，由于法律法规对食品企业处罚标准过高，职业打假人员为谋取非法利

益，对食品企业进行恶意投诉，以举报、起诉等手段要求商家高价赔偿，还浪费了大量监管资源。

食品企业为了寻求司法豁免，只能不断向监管人员支付权力租金，导致法律制度成本继续增加，

食品企业之间的柠檬市场持续恶化。

食品企业家在处理权力寻租问题之时，必然面临双重悖论。在支付租金时，食品企业家既需

要额外增加企业的营业成本，又会陷入复杂的政商关系之中，还可能因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而身

陷囹圄。在不支付租金时，如果食品企业家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使企业营业成本大幅提高，企

业利润随之大幅减少，企业破产风险直线上升；如果食品企业家不遵守法律法规，政府监管人员

很可能严格执法，企业家既要支付高额的罚款，还面临失去自由的风险。更有甚者，个别官员可

能利用手中权力，或剥夺企业家所有权，或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或为政绩打击企业违法行为，

等等。

这导致优秀企业家很难发展壮大。宗庆后先生（1945年 10月 12日—2024年 2月 25日）是
中国最受尊重企业家的典型代表，打造了中国食品行业的巨头——娃哈哈集团，在薪资、住房等

各方面给予员工充分保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但娃哈哈的饮料、矿泉水等多项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远远落后于农夫山泉。于东来先生，1966 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创办了百亿零售业巨
头“胖东来超市”，以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购物体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更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

和保障员工各项权益而闻名于世，但“胖东来超市”的经营范围却走不到郑州、走不出河南，是

中国成长不出类似家乐福、Costco等世界级零售业巨头的缩影。

中国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的食品企业不断减少。规模以上或大中型食品企业具有规模优势，

能够从品牌、供应链、产品标准等方面加强管理，同时集中经济资源进行科技创新，通常会持续

向社会提供优质食品。然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型食品企业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农副食品加工业，该类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2016 年至 2020 年持续减少，2021 年、2022
年虽有小幅上升，仍未回复到 2016年水平，但该类型大中型企业数量从 2016年至 2022年持续
减少，减少幅度高达 41%；二是食品制造业，该类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2016年至 2020年持续
减少，至 2022年虽已超过 2016年水平，但该类型大中型企业数量从 2016年至 2022年持续减
少，减少幅度高达 22%。

表 1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 

民众/政府 政府“宽刑轻税” 政府“严刑重税” 

民众“遵纪守法” 合作，合作 合作，背叛 

民众“违纪违法” 背叛，合作 背板，背叛 

。 

表 2  代表型食品企业受增值税的影响（2023 年） 

企业名称 农夫山泉 中国飞鹤 海天味业 伊利股份 三全食品 

营业收入 426.67 亿元 195.32 亿元 254.59 亿元 1261.79 亿元 70.56 亿元 

营业成本 172.60 亿元 68.69 亿元 160.29 亿元 847.89 亿元 52.33 亿元 

毛利 254.07 亿元 126.63 亿元 94.30 亿元 413.90 亿元 18.23 亿元 

毛利率 59.55% 64.83% 37.04% 32.80% 25.84% 

研发费用 —— —— 7.15 亿元 8.50 亿元 0.328950 亿元 

研发费用/收入 —— —— 2.81% 0.67% 0.47% 

营业利润 156.97 亿元 49.11 亿元 67.45 亿元 118.73 亿元 9.51 亿元 

营业利润率 36.79% 25.14% 26.49% 9.41% 13.48% 

增值税额估算 33.03 亿元 16.46 亿元 12.26 亿元 53.81 亿元 2.37 亿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7.74% 8.43% 4.82% 4.26% 3.36% 

占研发费用比例 —— —— 171.47% 633.06% 720.47% 

占营业利润比例 21.04% 33.51% 18.18% 45.32% 24.92% 

数据来源：2023 年公司年报（增值税率按 13%计算） 

表 3  中国工业型*食品企业的统计情况 单位：个 

年份 企业类型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农副食品

加工业 

规模以上 24289 23128 21881 21346 23338 24661 26011 

大中型 1683 1811 1820 1902 2042 2586 2849 

食品制造

业 

规模以上 9489 8874 8267 8043 8609 8862 9043 

大中型 1261 1318 1305 1310 1364 1567 161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 2011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要标准是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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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法律过严加剧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现行税收制度和

法律制度的双重制约，而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法律过严进一步加剧劣币驱逐良

币，这导致市场自发秩序难以发挥作用，严重束缚了市场竞争机制，各行各业的优秀企业很难发

展壮大，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三、政策建议

中国法律体系必须符合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中国先贤深刻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尤其是秦朝

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以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其中汉代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

中做出了精彩论述，深刻地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

而攻守之势异也。”中国自古提倡以德治国，仁义道德是柔性的法律，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大多

数人接受就可以改变道德准则，即以德治国能够与时俱进、教化民众。

2024年 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

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支持高质量发展，政府各部门必须深

刻认识中国法律体系的悖论，努力促进法律体系走向“宽刑轻税”，同时全面加强思想教育，推

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转变立法观念，持续培育优质企业。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家是企

业的灵魂，中国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培育优质企业：一是保护企业权利，这要求法律体系

有利于保护企业财产和企业家权益，并充分保护人们思想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培养一大批拥有

核心技术并且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二是约束政府权力，守护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及

时纠正法律法规的处罚过严问题，防止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立法倾向，切实保障企业

家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改革税收制度，积极降低企业税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增值税为主

的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或发展高新科技，建议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一是取消生产经

营环节的税收，这样将直接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企业能尽可能扩大规模、增加就业，还能

大幅降低科技创新风险，使企业能够快速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二是增加经济活动之后的税收，除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主要是征收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直接税，将极大降低贫富差

距，保证大多数创新创业者所需的资金支持和生活保障。

（三）坚持从严治党，严格管理党员干部。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一方面，治党要严，严格制约党员干部权力，权力需要依靠人来行使，但人的贪婪和

欲望却永无止境，而党员干部却负责具体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建立、健全权力制约与平衡机制，争取让党员干部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治

国要宽，坚决纠正法律繁杂、处罚过重等立法倾向，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为广

大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争取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广

大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加强思想教育，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我们要坚持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全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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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思想教育，推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一是提高重视程度，思想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之源，而

拥有光辉思想的人民必然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这已经被新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所以我们必

须高度重视思想教育；二是进行深入研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通过深入研究世界各国思想教育的成败得失，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教育体系；三

是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建立保证思想教育正常进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三维互动平台，形成思想教育合力机制，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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